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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正义下的行动逻辑与纠纷解决
＊

———珠江三角洲“外嫁女”纠纷实证研究

□黄家亮，吴柳芬

［摘　要］　“外嫁女”纠纷是在农村集体产权框架下，不同利益主体对村落成员权及其相应的利益分

配权的争夺。在纠纷过程中，冲突双方 有 着 各 自 不 同 的 公 正 认 同，各 利 益 主 体 基 于 各 自 的 立 场 形 成 了 不

同的行动策略，使得冲突显得异常激烈。要解决这种纠纷，首先必须直面冲突的多重面向，认真对待冲突

各方的利益和“正义”诉求，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强制措施。

［关键词］　“外嫁女”纠纷；村落成员权；公正认同；多元正义；行动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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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当
前，随着城 镇 化 步 伐 的 加 快，中 国 不 少 地 方

的农村社会集体收益迅速提高，集体资源大

大升值，农 民 的 生 活 条 件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改

善，甚至形成了“城乡逆二元结构”的新局面，即农村

和城市都比较发达，但由于有集体经济分红等原因，

农民在经济收入、福利保障等方面远远高于市民，农

民比市民更富裕。但这些地区的农民在享受发展带

来好处的同时，也在经历着“发展的阵痛”，如征地补

偿、集体股份分红以及集体福利 待 遇 分 配 等 新 的 利

益分配问题引发的纠纷和冲突 层 出 不 穷，而 且 非 常

尖锐。“外嫁女”纠纷便是其中比较突出和棘手的一

类社会矛盾。

所谓“外嫁女”，简单 地 说 就 是 指 与 村 庄 之 外 的

人结婚，但其户口未迁出或拒不 迁 出 本 村 的 成 年 女

性，一些地方也称“农嫁女”“出嫁女”。“外嫁女”纠

纷是指，“外嫁女”这一群体及其子女围绕“身份－权

利－待遇”体 系［１］与 本 村 居 民 或 村 集 体 组 织 之 间 的

＊ 基金项目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（项目编号：１０ＣＳＨ００５）、北京高校“青年英才”项目（项目编号：ＹＥＴＰ０４０１）和北京市 优 秀 博 士 论 文 指 导 教

师人文社科类项目（项目编号：ＹＢ２０１０１０００２０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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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突。这类纠纷的具体形 式 非 常 多 样，如 土 地 承 包

权纠纷、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纠纷、村庄福利分配权纠

纷、宅基地 分 配 权 纠 纷，以 及 选 举 权 和 被 选 举 权 纠

纷，等等。外嫁女纠纷产生 的 直 接 原 因 是 一 些 村 委

会、经济合作社等村集体组织或村 民 认 为 嫁 出 去 的

女人就不再是娘家村的人，也就失 去 了 享 受 村 庄 利

益的资格。因此，根据村民自治办法，以《村规民约》

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把一些原来属于出嫁或

离婚妇女等“外嫁女”的土地回收，或者剥 夺 她 们 的

集体经济收益分红权、集体福利待 遇 和 土 地 征 用 补

偿款等。对此，“外嫁女”不 服，向 娘 家 村 讨 要 权 益，

形成一个涉及多主体的纠纷问题。其直接表现就是

“外嫁女”与其他村民及村集体之间的尖 锐 对 立，甚

至持续对抗；上访事件频发，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

生，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 的 和 谐、稳 定 与 发 展，基 层

政府也是疲于应对此类纠纷。

珠江三角洲处 于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前 沿 地 带，不

少村庄通过征地补偿、土 地 转 让、房 屋 出 租、集 体 企

业等多种方式积累了雄厚的集体收入，但同时“外嫁

女”纠纷也最为尖锐和突出。针对 自 己 所 处 的 弱 势

地位，部分“外嫁女”也走上了维权的道路，她们通过

不断地上访、诉讼，甚至集体抗争等手段维护自身权

益，以至有学者将近年来此起彼伏的“外嫁 女”维 权

事件称为“外嫁女运动”。［２］近年来，随着中国城镇化

整体进程的加快，“外嫁女”纠纷在全国各 地 迅 速 蔓

延，逐渐成为一个全国层面的问题。２０１５年“两会”

上，政协委员、全国妇联副 主 席、书 记 处 书 记 崔 郁 在

题为《善待农民更要善待农村妇女》的提案中，引用

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联合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

社会地位调查数据，指出“全国１８～６４岁 的 农 村 妇

女中，有２１％的 妇 女 因 婚 嫁、丧 偶、失 地 等 原 因，其

土地承包权益没有得到落实”；而且，相当普遍的是，

“一些地方在村规民约中对出嫁、招婿、离婚、丧偶妇

女及其子女作出歧视性规定，强行 剥 夺 她 们 的 村 民

资格，不给这些妇女应有的征地补 偿 和 集 体 收 益 分

配，使她们成为事实上的‘二等公民’”。［３］

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：第一，“外嫁女”纠纷的

实质是什么？或者说，冲突 各 方 在“争”什 么？各 自

诉求和逻辑究竟是什么？第二，如何化解此类纠纷。

近年来，随着“外嫁女”纠纷的增多，越来越多的

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。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

对“外嫁女”纠纷及其解决方式进行了探讨。

第一种是从形式主义视角来考察制度的内在逻

辑，认为“外嫁女”纠纷的产生主要是因为 制 度 的 内

在冲突引起的，要解决这一类型的纠纷，就要从制度

上理顺各种关系。如学者潘学方［４］和柏兰芝［５］等 指

出集体产权这一制度设计对“集体”界定的模糊性是

“外嫁女”纠纷产生的根源。

有学者分 析 认 为 农 村 集 体 所 有 制 中 存 在 集 体

（村）所有和全体村民共有两种集体观的冲突。多数

村民认为对自己适用共有的集 体 所 有 权 观 念，而 对

少数“外嫁 女”则 适 用 虚 构 的 村 所 有 的 集 体 所 有 观

念，主张集体具有至上性和排他性。［６］

还有学者 如 孙 海 龙、龚 德 家、李 斌［７］和 张 庆 东、

陈向波［８］等认为当前“外嫁女”纠纷难以解决主要是

因为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不力 所 造 成 的，尤 其 是 司

法救济中存在立案难、判决难、执行难等问题。［９］

第二种是从文化的视 角 来 考 察，认 为“外 嫁 女”

纠纷主要 是 因 为 现 代 法 律 与 传 统 观 念 之 间 存 在 冲

突。现代法律主要是指 从 民 国 时 期 开 始，中 国 的 正

式法律都是建立在“男女平等”这一现代观念的基础

之上，强调男女在婚姻家庭中具 有 同 等 的 权 利 和 义

务。而在中国民间习俗中，“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

水”这一观念根深蒂固，而且往往作为“地方性共识”

而上升到了“村规民约”的层次。这一观念是与中国

长期以来的“从夫居”的文化传统和外婚制的传统婚

姻模式密切相关的，也是与多数 农 村 妇 女 婚 后 的 归

属感是一致的。［１０］这样，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巨大

张力和激烈博弈造成了大量的“外嫁女”纠纷。［１１］［１２］

以上两种视角对于中国转型期“外嫁女”纠纷的

发生逻辑和解决机制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。但也都

缺乏对纠 纷 实 际 过 程 的 展 示 和 分 析，导 致 对“外 嫁

女”纠纷的复杂性和深层逻辑 认 识 不 足。第 一 种 视

角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性，但实际上“外嫁 女”纠 纷 并

非仅仅是制度缺陷所致：首先，现实中没有完美无缺

的制度；其次，即使这些论者所指出的制度缺陷完善

了，相当比例的“外嫁女”纠纷 还 是 会 发 生。第 二 种

视角看到了文化冲突的重要性，但同样“外 嫁 女”纠

纷绝非仅仅是由文化冲突引起 的，如 果 单 单 是 观 念

上的冲突，“外嫁女”纠纷不会那么激烈，甚至根本不

会发生，因为这种观念的不一致早已有之，但在过去

相当长的时期并没有构成纠纷，甚至直到今天，那些

城镇化程度不高的地区，“外嫁女”纠纷也并不普遍。

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，着 重 从 实 践 和 过 程 的

视角，探讨在“外嫁女”纠纷中，冲突各方到底是如何

相互博弈的，他们采用什么话语策略和行动策略，其

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和机制，进而探讨“外嫁

女”纠纷的解决之道。

在研究方法上，本 文 主 要 是 以 广 东 省 佛 山 市 南

海区的案例为经验材料进行分析。南海区位于珠江

三角洲核心区域，也是“外嫁女”纠纷比 较 突 出 的 地

区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。［１３］本 文 所 使 用 的 材 料，主 要

来自笔者对该地“外嫁女”纠纷的实地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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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南海区农村“外嫁女”纠纷的形态

（一）南海区“外嫁女”纠纷概况

南海区隶属 于 佛 山 市，下 辖８个 镇 街。面 积 为

１　０７３．８２平方公 里，常 住 人 口２０８．０２万，其 中 户 籍

人口１１５．９３万。南海历来是改革创新的热土，改革

开放以来，南海经济和社 会 发 展 取 得 巨 大 成 就。其

中，在经济管理模式上，“南海模式”以及股份合作制

闻名于全国。“南海模式”名 称 的 由 来 是１９８７年 中

共中央设立农村改革试验区时，曾 将 南 海 作 为 农 村

土地制度建设与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 的 试 验 区，由 此

得名。该模式的显著特点 是 南 海 农 村 土 地 改 革，即

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，将集 体 财 产 及 集 体 土

地集中起来组建股份合作组织，然 后 由 股 份 合 作 组

织直接出租土地或修建厂房再出 租，以 满 足 企 业 发

展对土地的需要，村里的农民出资入股，凭股权享受

土地非农化 的 增 值 收 益。１９９３年８月３１日，当 时

的南海市委市政府出台《关于推行农村股 份 合 作 制

的意见》，正式在全市农村范围内推行股份合作制。

近年来，随着南海区集体经济的发展，集体分红

的收益非常可观，如有的村庄，一个村民每年甚至可

以分得７万～８万元。［１４］２０１１年，南海村（组）两级经

营资产达２６０亿元，可支配收入约５０亿元，７３．７万

拥有农村户籍的“乡下人”仅凭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的资格就可以分得股份收益。［１５］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第五条第三款“村民委员会依

照法律规定，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 集 体 所 有 的 土 地

和其他财产”，以及第十九条第三项“涉及 村 民 利 益

的下列事项，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 村 民 会 议 讨 论 决

定，方可办理……（三）从村集体经 济 所 得 收 益 的 使

用”的规定，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属于村民自治的范

畴，南海几乎所有的村都在《村规民约》等 形 式 的 自

治性规定中明确了集体所有的财产和收益分配的基

本办法。而在这些《村规民约》中，“外嫁女”普 遍 被

排除在分配范围之外，也就是说在 南 海 区 的 多 数 村

庄，对“外嫁女”及其子女分红权利的剥夺 是 通 过 村

民大会这一“民主”程序决定，并以“村规民约”这 一

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下来的。这引起了“外嫁女”这一

群体的不满，而且随着分红数量的 增 加 和 权 利 意 识

的增强，她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，维权行为也越

来越频繁，与 其 他 村 民 之 间 的 矛 盾 也 越 来 越 尖 锐。

这就是愈演愈烈的“外嫁女”纠纷。

在调查中，我们发现，“外嫁女”群体在维权中都

有着一套非常类似的利益诉求话 语，然 而 受 访 的 村

干部和村民也有一套非常明确的 拒 绝 理 由，整 个 纠

纷中的 各 个 主 体 呈 现 出 不 同 的 话 语 策 略。这 里 以

“外嫁女”Ｓ为例，呈现和解读这种话语。

（二）纠纷个案呈现

以下是Ｓ对自己故事的描述：

我是南海大 沥 沥 北 村 委 ＮＬ村“外 嫁 女”，我 是

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结 婚 的（实 际 登 记 是７月 份），按 我 们

这里的《村 规 民 约》，半 年 后 我 就 不 能 再 得 分 红 了，

２０１１年２月村里分红时，分红表上已经没有我的名

字了。我觉得他们侵犯 了 我 的 权 益，就 和 我 们 村 情

况一样的“外嫁女”一起维权。２０１１年７月份，大沥

镇政府出了关于“外嫁女”及其子女分红的《行 政 处

理决定书》，后面还告知还没有按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取得分红 的 向 大 沥 法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。２０１２年２

月，“外嫁女”和子女的股份分红由股民 户 口 所 在 地

的股份经济社分配，沥 北 社 区 对 此 进 行 监 督。在 政

府的这个规定 下，我 得 到 了２０１１年 下 半 年 的 分 红。

但是到了今年（２０１２年）６月全 村 进 行 医 保 登 记 时，

却发现又没有我们“外嫁女”的名字，得 到 的 回 答 是

村里不替“外嫁女”及子女买医保，要买 的 话 只 有 自

费，由此我咨询妇委今年“外嫁女”及其 子 女 是 否 有

分红，得到的答复是，如果村里不给分红的话你就再

去申请强制执行吧。果然，在２０１２年０７月１０日生

产队在公布２０１２年 上 半 年 分 红 时，分 配 表 上 没 有

“外嫁女”及其子女的名字。如果真像妇委所说要再

次申请司法强制执行，那么我们 每 半 年 都 要 去 申 请

一次，即使强制执行生效的话我们“外嫁 女”每 年 都

比别人少分一次红。———ＷＪＮ－Ｃ６－Ｂ

在这个案例 中，Ｓ述 说 的 是 自 己 的 分 红 权 益 及

医保福利等集体利益被剥夺的过程。她的权益被以

《村规民约》的方式被剥夺，其通过行政 及 司 法 救 济

的手段 争 取 要 回 属 于 自 己 的 权 益。在 这 一 步 斗 争

中，Ｓ及其同村“外嫁女”获得了初步的胜利，即当地

法院通过强制执行的手段一定程度上保 护 了“外 嫁

女”群体的权益。然而，接下来Ｓ等“外嫁女”还是遭

遇维权的阻碍，村里通过各种策略克减他们的权益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呈现出纠纷除了涉及“外嫁女”本人，

还牵涉了其他村民、村 委 会、地 方 政 府、基 层 法 院 等

多个主体或组织之间的博弈。

三、“外嫁女”纠纷中不同主体的立场

在以上的纠 纷 呈 现 中，Ｓ纠 纷 的 最 主 要 的 主 体

是外嫁女、其他村民、村干部和地方政府。在讲述的

过程中，Ｓ对其他村民和村干部充满了愤恨，而对于

像“外嫁女”Ｓ这 样 的 群 体 及 行 为，村 干 部 与 村 民 又

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，呈现一种各执一词、互不相让

的局面。

（一）外嫁女的立场

对于“外嫁 女”Ｓ而 言，她 为 何 敢 与 代 表 着 村 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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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的集体组织进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对抗？

问：你对《村规民约》里关于“外 嫁 女”的 相 关 规

定是如何看的？

答：不合法也不合理。现在都倡导男女平等了，

为什么嫁出去的女儿就一定得把户口迁出去，《婚姻

法》都 规 定 婚 后 男 女 双 方 可 以 自 由 迁 户 口，所 以 说

《村规民约》凭 什 么 要 求 我 们 结 婚 后 就 要 把 户 口 迁

走。这明摆着就是和国家法律相对抗。后来不管户

口迁 不 迁 出 都 得 不 到 分 红，他 们 出 台 这 个《村 规 民

约》的目的 就 是 为 了 阻 止 我 们“外 嫁 女”参 与 分 红。

现在南海都出有解决“外嫁女”分红问题 的 文 件 了，

但是他们都不落实。———ＷＪＮ－Ｃ６－Ｂ

Ｓ主要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道义的角度来看待

自身遭遇的 纠 纷 问 题。在 法 律 法 规 的 角 度，Ｓ认 为

村集体出台 的 对“外 嫁 女”权 益 进 行 剥 夺 与 限 制 的

《村规民约》是违反国家规定的，而南海都 出 台 了 保

护“外嫁女”权益的相关文件。在 情 理 角 度，这 样 的

《村规民约》歧视女性，这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 成 立 以

来我们国家 一 直 倡 导 的“男 女 平 等”的 理 念 是 对 立

的。为此，Ｓ认定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，因而按照自

己对这一纠纷的理解，从 情 理 层 面，找 了 村 委 会，找

了街道办、区政府等行政部门进行评理与上访，向社

会求助；也从司法层面与村集体对簿公堂，通过各种

方式和手段进行维权。

（二）其他村民的立场

在“外嫁女”纠纷中，其 他 村 民 是 最 直 接 的 利 益

相关者，也是最坚决的反对者。他们 对 待“外 嫁 女”

参与分红普遍持有抵触情绪。他们的立场是，于情、

于理、于法“外嫁女”都不应该“再回娘家抢夺我们有

限的资源”：

“于情”，自 古 以 来，“嫁 出 去 的 姑 娘 泼 出 去 的

水”，出嫁了就是夫家的人了，嫁出 了 本 村 就 不 再 是

本村人了，要搬到丈夫家去住（除非是招赘女婿），娘

家的一切事情与她们不再有关系，“自古以来就没有

出嫁的女儿回来分娘家财产的道 理”。他 们 更 无 法

接受的是，不仅外嫁女要回来分红，她 们 跟“外 面 的

人”所生的子女、以后子女的子女 都 还 要 回 来 分 红。

他们认为无论如何“外嫁女”还是在本村出生和长大

的，与本村还有一些关系，“她们嫁 到 外 面 去 了 跟 别

人生的孩子，都不是跟我们本村人一个姓，怎么还能

回来分我们祖祖辈辈积累下的财产呢”？而且，对于

一些家族、宗 族 特 征 比 较 明 显 的 村 庄，特 别 是 单 姓

村，村民们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外嫁 女 的 外 姓 子 女 落

户到本村会破坏本村的“纯洁性”，会使本 村 成 分 越

来越杂。村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 是“舅 父 不 养

外甥”———外甥是外 姓 人，如 果 外 甥 留 在 舅 父 家，获

得与舅父家孩子一样的地位，长此 以 往 这 个 家 就 要

易主了，推而言之，如果外姓人都获得和本村人一样

的地位，那么这个村子 的 人 员 构 成、文 化 传 统、生 活

习惯和权力结构等就有彻底转 变 的 可 能，这 就 意 味

着本村人“主人”地位和村庄传统可能 丧 失，而 这 是

不可接受的。［１６］

“于理”，按照权利义务均衡的伦理，有义务才有

权利，外嫁女出嫁了，她既无须承担娘家家庭和村庄

的义务，也不能享受在 娘 家 家 庭 和 村 庄 的 权 利。一

些外嫁女嫁出去了，也不生活在本村，当然谈不上尽

什么义务了，凭什么要 分 红 的 权 利 呢？而 且，“自 古

以来，一个村子‘娶进媳妇嫁出 女’，有 进 有 出，才 能

维持平衡”“哪有只进不出的道理呢”。他们认为，如

果都像那些“外嫁女”那样，嫁出去了还 不 把 户 口 迁

走的话，村庄的人口就会越来越膨胀，当然每个人所

能分到的股份收益也会越来越少。

“于法”，是指外嫁女不参与分红，是村民大会通

过的，是《村规民约》明文规定的，而不是哪一个人决

定的。而且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

法》，村庄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是应该由村民委员会

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 定。他 们 认 为，他 们 的 决 定 是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的。

正是基于以上种种认 识，村 民 与“外 嫁 女”之 间

的对立是非常尖锐的。在一些村 庄，“外 嫁 女”甚 至

成为全村的“公敌”，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父亲、兄弟都

不支持他们的 维 权 诉 求。一 个 典 型 的 例 子 是，２００９
年，在南海九江镇镇南村石龙村民小组的公示栏上，

一边是政府发出的《行政处理决定》，要 求 村 集 体 落

实属于该村民小组“外嫁女”的政策；另 一 边 则 是 原

村民张贴的传单，传单上赫然写 着：“不 愿 把 户 籍 迁

走的出嫁女们，我们讨厌你们……”“最 惨 是 老 人 家

等着用钱来看病，生存的钱分给你们了，你们为着美

满的爱情故事而嫁到没有分红的地方，可耻的人，我

们不欢迎你们，请把户 籍 迁 走！”［１７］可 见，村 民 对“外

嫁女”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，措辞中的“你们”“我们”

鲜明地表达了对“外嫁女”的厌嫌态度。

（三）村干部的立场

村干部是“外 嫁 女”纠 纷 中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的 主

体。而且，在整个纠纷过程中，村干部等集体经济组

织负责人的角色是最为复杂的，他们集“当 家 人”和

“代理人”的 角 色 于 一 身。［１８］一 方 面，他 们 是 村 民 的

“当家人”，庇护村民不仅仅是他们的伦理上的职责，

而且村民自治的体制意味着自 下 而 上 的 赋 权，他 们

的身份和权力来自村民的投票，因 此 他 们 不 得 不 代

表大多数村民的意愿。在“外嫁 女”问 题 上，即 使 他

们有不同意见，也必须 与 多 数 村 民 保 持 一 致。另 一

方面，他们同时也是基层政权的“代理人”，虽然从理

论上讲，他们不属于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，但实际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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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承担着连接政府与村民的功 能，是 国 家 意 志 得

以贯彻的终端环节。而且，他 们 的 工 资 是 政 府 财 政

发放的，他们的工作也离 不 开 基 层 政 府 的 支 持。在

“外嫁女”问题上，国家的意志是很明确的，就是要贯

彻男女平等的现代法律原则；而多 数 村 民 的 意 见 也

是坚定的，那就是反对“外嫁女”进 入 分 红 范 畴。这

样，村干部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，往往也处于

矛盾的焦点。实践中大多数“外嫁女”纠纷直接表现

为“外嫁女”与村干部之间的冲突。从下面这段访谈

中，可以看到村干部的难处。

问：您是如何看待现在的“外嫁女”纠纷问题的？

答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现在的政策是村民

自治，一切按《村民公约》办事。

问：很多“外嫁女”认为现在的《村 规 民 约》中 关

于“外嫁女”的规定是违反国家法律的，侵 犯 了 她 们

的合法权益，很多“外嫁女”对村干部意见很大，您又

是怎么看的呢？

答：那我们也没办法，你说《村规民约》不能这样

做，但是这也是全村人一起讨论制定的，也不是我们

几个人说了算，怪我们也 没 有 用，我 们 也 很 难，我 们

只是按程序办事。———ＣＧＢ－Ｃ４－Ｂ
从对村干部的访谈中，我们还了解到，“外嫁女”

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，以前集体化时期就有，前些

年还存在“外 嫁 女”不 能 享 受 集 体 出 资 买 医 保 的 福

利，但没有人闹过，因为一年的医保费才６０元，没什

么好闹，大多数是自己交了算。但有大利益的时候，

她们就出来闹了。所以对 于 这 个 问 题，村 干 部 一 方

也认为是复杂的，不好说谁对谁错，但是既然作为村

庄的管理者，要周全村庄 的 利 益，使 村 庄 平 衡 发 展，

要为村庄的未来发展考虑，所以他 们 必 须 要 尊 重 大

多数村民的意见，但上级做出必要规定的时候，又不

得不服从，因此，用他们自 己 的 话 来 说，他 们 在 工 作

上，态度是中立的，但是却要做着得罪人的事。

（四）地方政府的立场

作为基层国家权力机关 的 地 方 政 府 也 是“外 嫁

女”纠纷中一个重要主体。它们作为一级政府机构，

既需要贯彻和执行国家的意志，又 需 要 承 担 维 护 地

方稳定的责任。作为国家 意 志 的 代 表 者 和 执 行 者，

其必 须 执 行 国 家 关 于 男 女 平 等 的 法 律，保 障“外 嫁

女”及 其 子 女 的 合 法 权 益；但 作 为 地 方 稳 定 的 维 护

者，其又不得不顾及大多数村民的意见，防止大多数

村民起来“闹事”。因此，它也处于 一 个 比 较 尴 尬 的

角色。

从南海区的实 践 来 看，地 方 政 府 的 态 度 经 历 过

前后两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，政府处于比较消极的

状态，尽量将矛盾交给各村自己解决，而政府则力图

“调和”双方的矛盾，法院也以这类纠纷属 于 村 民 自

治领域的事情等各种理由不予立案。实际上，２０世

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就有少数“外嫁女”试 图 状 告 村

委会违背男女平等原则，侵犯他们的财产权，但法院

多以无权 干 预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内 部 决 议 为 由 拒 绝 受

理，最为典型的是，２００３年南海法院对２２５宗“外嫁

女”案件集体宣判，以不在受理范围驳回她们的全部

请求。有学者从基层法院和政府关系的角度分析了

这一现象。［１９］第二个阶段 是，政 府 积 极 介 入，通 过 强

制性的行政和法律手段，要求各村维护“外 嫁 女”及

其子女的合法权益。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？这是

因为“外嫁女”纠纷越来越尖锐，以致影 响 到 地 方 发

展和稳定大局，使得地方政府必须做出明确的决断。

四、“外嫁女”纠纷中各

主体的行动策略

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 样，各 个 主 体 对“外 嫁 女”

纠纷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的立场，这 在 实 践 中 表 现 为

不同的行动策略。

（一）“外嫁女”的“问题化”策略

在维权过程中，大部分“外 嫁 女”从 依 据 国 家 相

关法律法规中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的相关条款来维护

自己权益的立场出发，经过了与“村两委”交涉、向地

方政府反映、向地方法院起诉等“正常”程序。然而，

大部分“外嫁女”的问题在这一阶段得 不 到 解 决，甚

至得不到她们心目中应有的重 视。于 是，“外 嫁 女”

开始采取将纠纷进行“问题化”的策略以求得自身利

益最大化，即运用种种手段将自 己 的 诉 求 转 化 为 政

府或官员不得不重视的“问题”（如社会稳定、政府形

象），抓住政府的“软肋”，迫使其重视和解决，也可以

说是民众对政府采取的强制性议程设置。通过媒体

曝光形成舆论压力、通过集体上 访 或 越 级 上 访 形 成

行政压力等都是常见的“问题策略”。［２０］在“外嫁女”

纠纷中，“外嫁女”常用的“问题化”策略有两种：

第一，通过媒体 特 别 是 网 络 平 台 寻 求 社 会 力 量

的支持。这种策略又有 几 种 具 体 的 形 式，如 最 为 常

用的是找电视台、报社等传统媒体曝光，或通过网络

论坛、微博、博客、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，宣扬

自己的不公平待遇，以引起社会的关注，制造舆论压

力；此外，还有一种新的趋势，是通过ＱＱ群、微信群

等新媒体平台实现该群体的“组织化”，实 时 交 流 各

种信息、经 验，甚 至 从“线 上 交 流”转 化 为“线 下 行

动”，如举办培训、“沙龙”，甚至 集 体 上 访，使 得 维 权

行动越来越趋于理性化、专业化和组织化。

第二，通过“非 正 常 上 访”，引 起 上 级 部 门 的 重

视，从而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。所谓“非正常上访”，

简单说就是“去不该去的地方，做不该做的事”，把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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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闹大，给地方政府压力，从而使地方政府迫于被上

级责罚而解决“外嫁女”的问题。由于中国自上而下

的压力型体制以及维稳问题一票否决制的政绩考核

制度 等 原 因，基 层 官 员 压 力 非 常 大，总 是 害 怕“出

事”，尤其害怕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，“外 嫁 女”群

体往往抓住政府这一“软肋”，通过集体上 访 或 越 级

上访，迫使地方政府出面解决。

（二）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

“外嫁女”大规模、持续性的维权行动，迫使地方

政府不得不对过去“调和者”的角色做出 调 整，明 确

表明自己的态度，而不能再含糊其事。而这时，作为

科层体系中的一个层级，地方政府 的 必 然 选 择 是 坚

决捍卫国家的意志，即贯彻官方男 女 平 等 取 向 的 法

律所代表的正义，而不是迁就作为“大多数”的 村 民

基于民间认同的正义。２００８年７月３日，中共佛山

市南海区委员会和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正式下发

了《关于推进农村“两确权”，落实农村“出嫁女”及其

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》（南发〔２００８〕１１号）。该文件

以非常严厉的语气强调“农村‘出嫁女’及其子女 的

股权纠纷已经成为影响我区和谐 稳 定 的 重 要 因 素，

各级党委、政府要负起维护社会稳 定 的 第 一 责 任”，

“凡是农村‘出嫁女’及其子女股权权益纠纷激烈 的

镇（街道），必须按照本意见下决心彻底解 决 好 其 股

权权益纠纷问题”。该文件还反复强调要“依法调处

农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股 权 争 议，切 实 维 护 农 村‘出 嫁

女’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”。而且，该 文 件 还 明 确 规

定要在“两确权”（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确认和农村 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）的基础上，按照“五同”原

则进行股权配置。所谓“五同”，是指“同籍、同权、同

龄、同股、同利”，即户籍性质相同的同一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的成员具有相同的股东权 利 和 义 务，年 龄 相

同的股东享有同等数目 的 股 数 和 股 份 分 红。随 后，

南海区制定了详细的解决“外嫁女”纠纷的行政司法

程序（如图１），以保障这一文件的落实。

图１　南海区行政司法程序解决

“外嫁女”权益程序图

在实践中，南海区也以铁腕的手段，坚决执行了

这一文 件。２００９年１月，南 海 区 首 次 启 动 法 律 程

序，由南海区人民法院对大沥镇 横 江 村 江 心 南 村 民

小组进行强制执行分红，落实了８名“外 嫁 女”的 合

法权益。２００９年６月，大沥镇沥西村风雅经济社两

名负责人 分 别 因 拒 不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及 妨 害 执

行，被南海区人民法院依法实施司法拘留１５天。同

年７月，大沥镇颜峰村丹邱经济 社 负 责 人 因 拒 不 履

行生效法律文书，被南海区人民 法 院 依 法 实 施 司 法

拘留。这些案件的判决维护了“外 嫁 女”的 权 益，也

一定程度上 体 现 了 国 家 在“外 嫁 女”纠 纷 问 题 的 意

志。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，全 区 的１　７６６个 经 济

社、１９　５３４名“外嫁女”及其子女中，已有１　７５６个经

济社，１９　３９５名“外嫁女”及其子 女 的 股 权 得 到 了 落

实，落实率达９９．３％。在１　７５６个已落实股权的经

济社中，有１　５７２个 兑 现 了“出 嫁 女”及 其 子 女 的 分

红，兑 现 率 达 ８９．５％。“两 确 权”完 成 率 达 ９０．

４％。［１６］（Ｐ６）

（三）村民及村集体的应对策略

在国家仲裁、行政司法的介入下，“外嫁女”纠纷

问题的解决获得了一个正式程 序 上 的 支 持，但 必 须

承认，“外嫁女”纠纷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虽然在行政司法力量的强力介入下，“外 嫁 女”纠 纷

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决，但实际 上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根

本性的解决，来自村集体与村民 的 反 抗 使 得 政 府 及

法院的裁决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。最为典型的一

个例子是，大沥镇颜峰村丹邱经济社社长、村小组组

长陈国航，因拒不履行镇政府落实社内“外 嫁 女”分

红要求，以及法院传唤不到庭，被南海区法院依法司

法拘留１５天，结果一百 余 名 村 民 来 到 大 沥 镇 政 府，

要求立即释放陈国航。据 村 民 介 绍，在 年 初 的 村 民

大会上，丹邱近千名村民联合签名，不同意“外嫁女”

享受村里的分红。［２１］还有一些经济 社 一 直 没 有 兑 现

股权，甚至有部分经济社在确权后态度又发生转变，

拒绝签发“外嫁女”及其子女 的 股 权 证。此 外，还 有

一些村民由于无法接受基层政府强制给“外嫁女”及

其子女分红的行为，开始通过冲击基层政府、越级上

访、集体上访等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，甚至还有村干

部集体辞职、村集体组织起诉镇政府等形式的抗争。

五、多元正义与纠纷解决

“外嫁女”纠纷实际 上 是 利 益、制 度 和 观 念 等 多

个维度的冲突彼此交织、相互缠绕、不断发酵而形成

的。在这一复杂的冲突 中，各 个 主 体 都 选 择 对 自 己

有利的一套叙事话语和行动策 略，不 断 强 化 自 身 行

为的“合法性”、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这里，笔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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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借用沃尔泽所提出的“多元正义”这一概念来分析

“外嫁女”纠纷中不同利益主体的“合法性”表达。在

沃尔泽看来，正义原则本身在形式上就是多元的，并

且，所 有 这 些 不 同 都 来 自 对“善”本 身 的 不 同 理

解———社会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必然产物。［２２］在“外嫁

女”纠纷中，“外嫁女”与其他村民都有自己所认定的

一套正义观，“外嫁女”正义观的基础是现 代 法 律 对

于“男女平等”的肯定，而其他村民正义观 的 基 础 是

民间关于性别和权利的一套传统秩序。二者的冲突

又不是简单的观念冲突，还裹挟着 复 杂 的 利 益 分 配

纷争，而且还涉及村民自治权和男 女 平 等 权 这 两 种

权利及其背后的两种法律之间的边界和冲突问题。

面对这种复杂的纠纷，显然应该是非常谨慎的，

任何简单的处理方式都会无益于 纠 纷 的 解 决，反 而

只会激化矛盾。首先，应该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，充

分考虑不同利益诉求者和“合法性”主张 者 的 利 益，

不宜用理想的形式主义话语或道德话语将某些主体

的利益诉求不加分析地斥为“封建”“落后”或“超前”

而简单地排除在外。其次，要 逐 渐 树 立 起 用 法 治 思

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冲突的观念，社 会 冲 突 解 决 的 方

式有多种，也应该鼓励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，但必须

以尊重法律为前提，只有这样才能 建 立 起 比 较 持 久

稳定的秩序。第三，对于现阶段的利益纠纷问题，也

不能单纯地由国家法律或者民间习惯单一向度进行

解决，在多元化的正义观 下，什 么 是 社 会 正 义、如 何

达到社会正义，应该在综合考虑各 主 体 利 益 和 诉 求

的基础上实行综合治理。第 四，对 待 传 统 观 念 要 应

尽可能多一点耐心和审慎，充分考 虑 到 改 革 的 力 度

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，充分遵循传 统 变 迁 和 态 度 转

变的自然 规 律，充 分 回 应 民 众 的 切 身 利 益，多 做 引

导、说服、教育工 作，从 增 进 互 信、培 育 共 识 入 手，而

不能操之过急，尽量避免推行自上而下“一 刀 切”式

刚性解决冲突的方案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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